
  臺灣再生能源發展受限 

臺灣再生能源 

發展現況 

★ 我國 101 年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合計為

3.6GW，約占臺灣所有發電設備的 7.5%，其

中以水力發電為我國最大宗的再生能源發電

種類。 

★ 由於水力發電影響生態環境甚鉅，近年水力

發電的發展受到限制，政府轉而發展風力發

電與太陽光電。 

★ 五年來風力發電裝置容量成長 3倍，太陽光

電更是大幅度成長約 50倍，且政府透過

「千架海陸風力機」以及「陽光屋頂百萬

座」計畫，持續推動我國再生能源發展，然

目前仍有其發展限制！ 

★ 風機需建置於良好風能之區域，方具發電

效益，然而我國土地資源有限，高山坡度

過大或土石流區域並不適合設置風力發

電，且風力時有時無，使風機無法穩定供

電，平均每天發電時數約 6~7 小時，設備

利用率僅約 28%。 

★ 陸上風機因低頻噪音、光影閃爍等問題易

招致民眾抗爭，且臺灣夏季用電高峰恰是

風力最弱季節，風電難以適時負擔夏季尖

峰用電。 

★ 海上風機設置成本高，又面臨海事工程難

度高及海洋生態保育等問題尚待克服。 

風力發電 

發展受限 
太陽光電 

發展受限 

★ 臺灣地狹人稠，土地資源有限，無論是發

展地面型或是屋頂型的太陽光電，皆需要

廣大面積，發展有其上限。 

★ 太陽光電需有足夠日照才能發電，目前臺

灣平均每天有效發電時間約 3~4 小時，

平均年利用率約 14%，現階段無法成為穩

定持續的供電來源。 

★ 目前我國太陽光電成本約每度 5~8 元，

為現行電價的 2~3倍，在太陽光電成本

大幅降低前，如大量使用對產業用電與民

生用電都是沈重負擔。 



★ 當間歇性再生能源(如風力、太陽光電)發電占比

高時，會造成電壓浮動，需透過電網升級，以感

測和通訊技術建立完整資訊系統，提升供電穩定

度。另需要搭配穩定的發電供應方式以作為間歇

性再生能源無法供電時的備援電力。 

★ 再生能源開發廠址需位於具備資源之地區，且較

為小型與分散，非如一般電廠可建置於需電端附

近，因此發展再生能源，需要同時建置對應的電

網系統，將不可儲存的電力即時輸送至使用端。 

★ 而發展離岸型的再生能源(離岸風力、海洋能等)，

還需要海事工程進行海底電纜的鋪設，需要更多

的時間與成本。 

電網建置 

需要時間 
務實推動再生能源 

打造綠能低碳環境 

★ 日本福島核災後，政府全面檢討再生能源

發展，加速開發臺灣再生能源潛能及擴大

各類再生能源推廣目標，規劃 114年裝置

容量達 9.9GW，發電量預估約 270 億度

電，用以因應未來電力需求的成長。 

★ 再生能源發電過程不排碳，但受到天然環

境、土地使用、發電成本、間歇供電等多

項因素影響，短、中期可開發之質與量尚

難以作為基載電源。 

★ 為提供民眾與產業最穩定、潔淨、可負擔

的電力，政府在不同階段，將採用最適當

的能源結構配比，在兼顧民生經濟與產業

發展下，務實推動再生能源，積極拓展自

主能源，打造綠能低碳環境。 

  臺灣再生能源發展受限 

地熱、海洋能 

技術尚待發展 

★ 地熱可分為淺層地熱與深層地熱系統，目前

我國淺層地熱係以溫泉觀光為主，因觀光發

展之附加價值大，故不宜大量開發進行發

電，如大屯火山區之地熱開發僅能在國家公

園外圍進行，且仍有高酸度地熱水造成高開

發成本與土地變更使用等問題。 

★ 深層地熱開發成本高、開發技術尚未成熟，

目前國際間尚無具經濟規模之商轉電廠。 

★ 海洋能發電主要包含波浪發電、溫差發電、

海流發電等，因目前發展技術尚未成熟，國

際間還沒有商業運轉機組。 

★ 我國海洋發電之發展有其侷限，除需面對颱

風與海象外，尚有各種技術課題需克服： 

1. 波浪發電：需提高機組可用率與安全性，

並降低發電成本。 

2. 溫差發電：大型化機組需要佈放至少 2 公

里長，及直徑大於 2 公尺之冷水管，工程

施工不易。 

3. 海流發電：臺灣黑潮場址大都位於坡度陡

且水深大於 300 公尺處，開發之安全性與

經濟性仍待克服。 

核能議題公開資訊詳見經濟部官網 

www.moea.gov.tw或穩健減核.tw 

廣告 


